
















































































附件1

威海市持续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
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协调机制组成人员
名单和部门职责分工

一、组成人员名单

召集人：张宗浩  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

成  员：黄  欣  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孙坤同  市委工业工委副书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
尹  剑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慕洪亮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邵锦光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县级干部

于柳红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崔继江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志伟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曹永刚  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邹  伟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

王吉明  市海洋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晓辉  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  桥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邹德强  市体育局一级调研员

谷方利  市国动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宋鹏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

二、部门职责分工

1.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工作组日常工作，协调指导全市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会同市级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开展专项治理集中督导；统筹指导全市能源工程招标投标专项治理工作。
2.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程（不含政务信息化工程）招标投标专项治理工作。
3.市公安局负责对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移交的围标串标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侦办。
4.市财政局负责对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移交的问题项目，依法暂停或停止资金拨付。
5.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市国土资源和林业工程招标投标专项治理工作。
6.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市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实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招标投标专项治理工作。
7.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市房屋建筑、市政工程等领域招标投标专项治理工作。
8.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市公路工程、水运工程、铁路工程等领域招标投标专项治理工作。
9.市水务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专项治理工作。
10.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市农业工程招标投标专项治理工作。
11.市海洋发展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市海洋与渔业工程招标投标专项治理工作。
12.市审计局负责梳理审计过程中发现的涉及招投标相关问题线索，并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
13.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对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移交的问题项目，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其他行政处罚。
14.市体育局负责统筹指导全市体育设施工程招标投标专项治理工作。
15.市国动办负责统筹指导全市人防工程招标投标专项治理工作。
16.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文登、荣成、乳山分中心负责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服务供给不足问题整改提升。

附件2
威海市持续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任务分工表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纠治一批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健全招标投标制度规则体系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各行政监督部门，按照省级主管部门要求组织实施

	完善有效运行的监管工作机制
	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提升招标投标服务效能
	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各区市、开发区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一）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一）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1.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未采用招标方式发包、未按照核准的招标方式进行招标，或通过“明招暗定”“先干后招”“量身定做”等方式虚假招标，或通过“化整为零”、虚构涉密项目、应急项目等形式规避招标
	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2.投标人通过受让、租借或者挂靠资质投标，伪造资质、资格证书，提供虚假业绩、奖项、项目负责人等材料弄虚作假投标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3.投标人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将中标项目转包、违法分包
	市公安局牵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4.“陪标专业户”不以中标为目的，“抱团”投标，非法围标
	市公安局牵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5.招标代理机构拉拢评标专家、乱收费、价外加价、不及时支付专家费用等
	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6.评标专家私下接触投标人，收受利害关系人财物或其他好处；不按规定评标评审，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独立评审施加不当影响，接受他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组建或加入影响公正评标的微信群、Q
Q群；索取不合理评审费用等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7.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影响，违规插手和干预招标投标活动
	市纪委监委机关牵头，市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8.恶意投诉举报等其他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所有制歧视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
	1.未落实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条件，排斥限制潜在投标人
	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2.违规区别对待不同地区、所有制形式的经营主体，在标准招标文件（示范文本）和标准资格预审文件（示范文本）中设置不合理内容
	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3.开展信用评价时，区别对待不同地区、所有制形式的经营主体，未依法保障经营主体自主权
	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招标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1.招标人主体责任缺失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2.限制招标人组织招标、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编制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的自主权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3.限制招标人定标权，影响招标人定标主体责任落实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监管执法机制短板弱项

（四）监管执法机制短板弱项
	1.在监管执法流程上设置不合理政策措施
	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2.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机制不完善
	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3.乡镇小微工程项目招标投标不规范，缺乏有效监督
	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交易服务供给不足

	1.在保证金上设置不合理限制
	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各区、开发区市按职责分工负责

	
	2.在服务流程上设置不合理限制
	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3.招标投标交易服务机构服务能力欠缺
	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洋发展局、体育局、国动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各区市、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附件3
威海市持续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配档表
时间节点

工作内容

第一轮，2025年3月31日
前
2024年8月15日前

重点排查2023年12月1日—2024年4月30日期间，启动实施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和部分乡镇小微工程招标投标项目
2024年9月30日前

重点排查2024年5月1日—6月30日期间，启动实施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和部分乡镇小微工程招标投标项目
2025年3月31日前

对2023年专项治理及前2个阶段工作情况进行“回头看”，深挖全市招标投标在政策执行、监督执法、交易服务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出台招标投标见证服务规范、多点分散评标操作规程等政策措施，常态化推行专家随机分散评标、代理机构线上服务等服务
第二轮，2025年4月1日—12月31日
2025年5月30日前

重点排查2024年7月1日—11月31日期间，启动实施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和部分乡镇小微工程招标投标项目
2025年7月30日前

重点排查2024年12月1日—2025年3月31日期间，启动实施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和部分乡镇小微工程招标投标项目
2025年12月31日前

对全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及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全面总结治理成效、强化成果运用、健全制度规则，有针对性的开展警示教育和业务培训，推动招标投标“评定分离”改革，完善全链条智慧监管，加强大数据分析和风险预警，形成常态化治理机制
附件4

	威海市持续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项目清单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单位
	是否招标
	招标方式
	是否进入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
	是否有

投诉举报
	投诉内容
	处理结果
	是否存在

突出问题
	问题具体表现

	
	
	
	
	
	
	
	
	
	
	
	

	
	
	
	
	
	
	
	
	
	
	
	

	
	
	
	
	
	
	
	
	
	
	
	

	
	
	
	
	
	
	
	
	
	
	
	

	
	
	
	
	
	
	
	
	
	
	
	

	备注：1.项目类别是指《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2021年版）》中列举的项目类别。

      2.是否存在突出问题是指重点治理内容中列举的突出问题。

      3.问题具体表现是指重点治理内容中列举的突出问题具体行为。

附件5
威海市持续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项目抽查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单位
抽查部门
抽查时间
抽查人员及联系方式
抽查内容
抽查结果
整改意见
整改时限
备注：项目类别是指《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2021年版）》中列举的项目类别。



	附件6

	威海市持续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整改台账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单位
	监管部门
	问题类型
	问题表现
	监管部门处理意见
	整改措施
	完成时限
	整改进展情况
	责任人及

联系电话

	
	
	
	
	
	
	
	
	
	
	
	

	
	
	
	
	
	
	
	
	
	
	
	

	
	
	
	
	
	
	
	
	
	
	
	

	
	
	
	
	
	
	
	
	
	
	
	

	
	
	
	
	
	
	
	
	
	
	
	

	
	
	
	
	
	
	
	
	
	
	
	

	
	
	
	
	
	
	
	
	
	
	
	

	备注：1.项目类别是指《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2021年版）》中列举的项目类别。

      2.问题类型是指重点治理内容中列举的突出问题。

      3.问题表现是指重点治理内容中列举的突出问题具体行为。


附件7
威海市持续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总体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号
	行业领域
	纳入治理范围招标项目总数
	随机抽查项目数量
	重点核查项目数量（接到投诉举报）
	摸排出的问题数量
	问题涉及项目数量
	见证线索移交数量
	作出行政处罚数量
	违法案件移交、转办数量
	移交公安办理数量
	公安立案数量
	移交纪委监委办理数量

	1
	房屋建筑工程
	
	
	
	
	
	
	
	
	
	
	

	2
	市政工程
	
	
	
	
	
	
	
	
	
	
	

	3
	公用工程
	
	
	
	
	
	
	
	
	
	
	

	4
	公路工程
	
	
	
	
	
	
	
	
	
	
	

	5
	水运工程
	
	
	
	
	
	
	
	
	
	
	

	6
	铁路工程
	
	
	
	
	
	
	
	
	
	
	

	7
	机场建设工程
	
	
	
	
	
	
	
	
	
	
	

	8
	水利工程
	
	
	
	
	
	
	
	
	
	
	

	9
	农业工程
	
	
	
	
	
	
	
	
	
	
	

	序号
	行业领域
	纳入治理范围招标项目总数
	随机抽查项目数量
	重点核查项目数量（接到投诉举报）
	摸排出的问题数量
	问题涉及项目数量
	见证线索移交数量
	作出行政处罚数量
	违法案件移交、转办数量
	移交公安办理数量
	公安立案数量
	移交纪委监委办理数量

	10
	林业工程
	
	
	
	
	
	
	
	
	
	
	

	11
	海洋与

渔业工程
	
	
	
	
	
	
	
	
	
	
	

	12
	国土资源工程
	
	
	
	
	
	
	
	
	
	
	

	13
	工业和信息化工程
	
	
	
	
	
	
	
	
	
	
	

	14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15
	能源工程
	
	
	
	
	
	
	
	
	
	
	

	16
	其他工程
	
	
	
	
	
	
	
	
	
	
	

	合计
	
	
	
	
	
	
	
	
	
	
	


时间节点过了








和附件1的名称对不上


？


时间










